附件

徐州市急（抢）救、妇儿专科非专利药品

医疗卫生机构带量采购价格谈判工作方案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7号）、《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落实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卫药政发〔2015〕70号）、《2015年江苏省药品集中采购实施方案》（苏卫药政〔2015〕7号）、省卫生计生委《关于开展急（抢）救、妇儿专科非专利药品医疗卫生机构带量采购工作的通知》（苏卫办药政〔2016〕1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徐州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按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总要求，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急（抢）救和妇儿专科非专利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在保障质量和临床供应的基础上，发挥批量采购优势，降低药品虚高价格，实现药品质量可靠、供应及时、价格合理，满足临床用药需求，减轻群众用药负担。
二、实施范围

（一）全市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国有企事业单位等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

（二）全市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三）鼓励其他医疗机构参加。

三、价格谈判组织 
市药品（耗材）集中采购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指导市第一人民医院、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市中心医院、市妇幼保健院、市儿童医院、市中医院等医疗机构组建医疗卫生机构药品价格谈判联合体（以下简称医联体）。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为牵头单位，上述成员单位药事及药品采购部门负责人为医联体办事人员，负责药品价格谈判事务。市卫生计生、人社、物价及食药监等部门全程参与价格谈判工作。市卫生计生部门履行协调、指导和监督职能；市人社、价格、食药监等部门分别负责提供医保支付政策衔接、价格政策落实、药品质量把控及全过程监督工作。市卫计委纪委监察室牵头负责价格谈判全过程监督工作。

四、价格谈判方式

市卫生计生部门指导、协助医联体在市药品集中采购工作专家库中抽取相关领域（包括临床、药学、管理、采购等）专家，分别组建急（抢）救药品、妇科非专利药品、儿科非专利药品价格谈判专家组，每组不少于7人单数，每组配备1名网上操作人员。通过省药品集中采购与监管平台，在安全、封闭、保密的场所里与药品生产企业进行网上价格谈判，确定采购产品及供应价格。

5、 产品遴选

  （一）入围数量（省挂网产品不分组）
	省挂网产品数（个）
	市入围产品数（个）

	1-2
	≤2

	3-5
	≤3

	6-8
	≤4

	9及以上
	≤5


（二）入围规则
1.专家组根据产品现行采购价格、低价药品最高限价、药店零售价格、其他省（区、市）中标价格以及我省先行地区的入围价格，综合入围企业数量、临床供应情况以及群众用药负担等因素，依据量价挂钩原则，合理制定每种产品参考限价。

2.价格谈判

省挂网产品中的独家品种，专家投票讨论决定是否入围。省挂网药品目录产品数大于1的，根据企业产品报价，首先是最低价入围，其余（含最低价产品数量超过1个的）比对参考限价后由谈判小组投票（讨论），依据产品得票数由高到低依次确定入围产品。如得票相同，则价低者入围；如果价格也相同，降幅大者入围。

对于临床确有需求、但网上谈判未成功的少部分产品，视情况组织专家与企业进行网上点对点价格谈判。

六、谈判工作流程

（一）申报采购计划。各有关医疗机构在挂网目录内，按照一品两规格三剂型要求，兼顾成人和儿童用药，且不低于上年度实际使用量80%的原则制定年度采购计划，具体到通用名、剂型和规格（儿童用药可适当放宽剂型、规格限制），通过江苏省药品（耗材）集中采购与监管平台进行申报，采购计划量按照最小单位统计。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上报后，辖区卫生计生主管部门先行审核。全市拟采购品种和汇总数量，在徐州市卫生计生委网站和江苏省药品（耗材）集中采购与监管平台公布，供挂网企业报价参考。无采购计划的药品不纳入谈判范围。
（二）企业报价。

药品生产企业根据全市拟采购每种药品总量，按照省采购平台显示的报价单位进行报价，报价可多次修改、提交，以最后一次报价为准（不组织二次报价）。所有参与企业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慎重完成报价，否则视为自动放弃。
（三）根据上述价格谈判组织、价格谈判方式要求，遵循产品遴选入围原则，开展价格谈判工作(具体日程安排附后)。

（四）公示、公布谈判结果。

七、其它事项

1.价格谈判工作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非法干预。所有知情人均不得私自对外透露评审、澄清、入选等信息。

2.参评专家应客观公正地履行职责，对所提评审意见承担责任，不得私下接触供应商；与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应申请回避。评审期间，参评专家及工作人员接受统一管理，各种通讯工具全部交专人集中管理。
3.价格谈判结果均要经价格谈判组所有专家及相关监督人员签字确认后存档备查。

4.申报采购计划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兼顾基本药物目录外药品配备使用规定；二级以上医院涉及到抗菌药物采购计划的，要遵循本机构抗菌药物使用目录要求，确有调整增补需事先报备。

5.医疗机构应在规定时间内与生产企业或被授权的经营企业按上报的年度采购计划签订购销合同，并通过省平台采购。
6.建立价格联动机制，在我市确认成交产品后，将参照省内其他市相同产品的确认成交价格作不定期调整，若有低于我市成交价的，将取其最低价作为我市的产品成交价。 

7.本采购周期内，入围产品如出现短缺、断供等不能正常供应情况，医疗机构可申请调整采购计划，确定替补采购产品，或补充谈判，经市卫生计生委审定后报省药品采购中心公布；未入围产品，个别临床确有需求的，医疗机构提出申请，市专家组适时组织论证、谈判后报省药品采购中心公布。

    8.本工作方案若与省新出台政策冲突，按省相关文件精神进行调整。 

                        咨询电话：0516--85583160

                        监督电话：0516--83736570
8、 价格谈判工作日程安排

	时间安排 
	价格谈判工作有关事项

	2016年3月22日-27日
	公示方案

	2016年3月28日
	公布方案

	2016年3月29日-4月1日
	医疗机构申报采购计划

	2016年4月5日
	汇总公布全市采购计划

	2016年4月11日8:00-16:00
	企业网上报价

	2016年4月12日
	专家评审

	2016年4月13日14:00-17:00
	点对点价格谈判（视4月12日评审结果决定是否组织点对点谈判）

	2016年4月14日-18日
	公示谈判结果

	2016年4月19日
	谈判结果报省采购中心

	2016年4月20日-23日
	医疗机构上报中标产品采购计划量

	2016年4月25日--
	签订采购合同


